




(三) 汇款信

费、 教材费、 餐费，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。 请于10月 29 日

前将培训费汇至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账户，培训现场不收取培

训费。 汇款时请备注“开票单位名称、 济南标准宣贯培训”

, 汇款后请将转账凭证上传至报名系统。 我会于培训结束

后7个工作日将开具好的电子发票发送至扫码提交的邮箱

内 (发票联系人： 李 琳， 010-63204882) 。

息

账   号： 3324 5602 1868

单位名称：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

开户银行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

银联行号： 104100004941

五、 其他事项

(一) 本次培训控制规模，以报名先后顺序安排， 超出

规模人员将协调转至其他期培训班。

(二) 培训班师资将邀请参与此两项水利行业标准编制

的权威专家进行授课。

( 三 ) 为方便联络，请各单位联系人加入 QQ群 ：

540643417,培训会议相关信息将在群内发布，可扫码入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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